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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单位
	闽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时限
	受理后6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受理后8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说明
	县住建局收到多部门联审（含汇聚平台复核）汇总结果后，18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公示、资格认定。 

	受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家庭可以申请公租房：
㈠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城区低收入或者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城镇居民：
1.申请人具有城区城镇居民户籍（农村村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申请）且申请之日落户时间已满3年、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以下（含）。⒉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闽清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统计部门公布数据为准），其中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上述标准的2倍。2025年闽清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679元，因此，2026年申请家庭收入标准如下：单身或2人家庭年收入不高于91358元；3人家庭不高于137037元；4人家庭不高于182716万元，以此类推。⒊申请家庭长期在本县城区工作、生活（离开闽清县域在外工作或生活的不在保障范围）。
备注：“城区城镇居民”是指梅城镇下辖的梅城居、城北居、台山居、溪口居、城西居、桂园居、西门街居、洋桃居、梅西居、南门居等社区居委会长期实际居住居民，梅溪镇下辖的梅溪社区、新城社区居委会长期实际居住居民。
 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⒈申请人属于在本县城区范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在岗在编（或新考录）的工作人员。⒉申请家庭成员在县城市规划范围区无自有住房，未租住公有住房。
㈢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
⒈申请人不具有本县户籍或者属于本县农村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⒉申请人在本县城区稳定就业，且申请之日前连续在城区由用人单位缴交社保满3年及以上；或属于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申请之日前在本县城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3个月（含）以上的普通全日制高校毕业生。⒊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闽清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统计部门公布数据为准），其中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上述标准的2倍（具体标准同本条（一）款第2项）。⒋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县城区无自有住房，未租住其他公有住房。
㈣在梅就业创业台胞：
为促进闽台两岸融合发展，将在闽清县就业创业的台胞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参照福州市本级出台的标准执行。
 注：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申请公租房保障： 1.申请之日前3年内家庭成员有房产交易行为（含买卖、赠与、离婚析产等）的，交易时间以不动产登记机构交易登记时间为准； 2.申请家庭成员已享受过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集资房、解困房、房改房等政策性实物住房保障的； 3.申请人离异时间不足2年的; 4.家庭成员自有车辆购车款（含税）达25万元以上（含）或购置车辆排量达2400ML以上（含）或2.0T以上（含）的（含申请前12个月转让的车辆）；自有车辆达两辆以上（含）的，所有车辆的购车款与排量合并计算。5.申请家庭成员自有店面、商铺及其它各类非住宅房产；⒍申请家庭银行存款总额超过80万元（含）。7.申请人列入失信黑名单。
 以上申请家庭成员指的是主申请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申请材料
		1.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备注:原件，收入和住房情况证明栏需由有关工作单位（无业的由居住地街镇）加盖公章；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身份证件
  备注: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婚证该材料已纳入“全省办事免提交证照清单”，凡是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调用的证照，不再收取申请人纸质材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0份
3.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住房状况资料
  备注: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不动产权证该材料已纳入“全省办事免提交证照清单”，凡是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调用的证照，不再收取申请人纸质材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0份
4.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收入、资产状况资料
  备注: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要求:复印件;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5.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婚姻状况资料
  备注: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0份
6.符合优先情形资料
  备注: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要求:复印件;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7.申请人劳动合同或就业资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8.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承诺和授权书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9.申请人学历证书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廖晓霞、黄洁娜、吴燕妃、张晶、邱丰华、葛健美、曾凤美、陈炜琳、黄美琳、杜小雪、詹珠英、张巧霞
	当场

	审查
	审查
	黄升灿
	5工作日

	决定（含制证与送达）
	决定
	江春勤
	3工作日




	办公时间和地址
	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服务时间全年统一）
地址：福建省闽清县梅城镇溪滨路1号闽清县政务服务中心4楼综合受理窗口 （47、48、49、50号） 

	乘车路线
	11路公交车至政务中心站

	联系电话
	0591-22376796 

	投诉电话
	服务热线：0591-12345；部门效能监督电话：0591-22332148； 县政务服务中心效能监督电话0591-22353636

	事项性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型
	承诺件

	办理条件依据
	《关于福州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设立依据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 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 
《福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4号）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五城区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分配、使用和管理。 第五条 各区住房保障、民政部门和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负责本辖区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审核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六条　各县（市）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辖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规定。 

	特殊环节
	无

	事项跑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bookmark: _GoBack]常见问题

1、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有几种类型？
符合相关条件的城区低收入或者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城镇居民；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在闽清县就业创业的台胞。
2、 公共租赁住房准入标准是什么？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家庭可以申请公租房：
㈠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城区低收入或者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城镇居民：
1.申请人具有城区城镇居民户籍（农村村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申请）且申请之日落户时间已满3年、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以下（含）。⒉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闽清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统计部门公布数据为准），其中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上述标准的2倍。2025年闽清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679元，因此，2026年申请家庭收入标准如下：单身或2人家庭年收入不高于91358元；3人家庭不高于137037元；4人家庭不高于182716万元，以此类推。⒊申请家庭长期在本县城区工作、生活（离开闽清县域在外工作或生活的不在保障范围）。
备注：“城区城镇居民”是指梅城镇下辖的梅城居、城北居、台山居、溪口居、城西居、桂园居、西门街居、洋桃居、梅西居、南门居等社区居委会长期实际居住居民，梅溪镇下辖的梅溪社区、新城社区居委会长期实际居住居民。
 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⒈申请人属于在本县城区范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在岗在编（或新考录）的工作人员。⒉申请家庭成员在县城市规划范围区无自有住房，未租住公有住房。
㈢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
⒈申请人不具有本县户籍或者属于本县农村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⒉申请人在本县城区稳定就业，且申请之日前连续在城区由用人单位缴交社保满3年及以上；或属于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申请之日前在本县城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3个月（含）以上的普通全日制高校毕业生。⒊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闽清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统计部门公布数据为准），其中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上述标准的2倍（具体标准同本条（一）款第2项）。⒋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县城区无自有住房，未租住其他公有住房。
㈣在梅就业创业台胞：
为促进闽台两岸融合发展，将在闽清县就业创业的台胞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参照福州市本级出台的标准执行。


3、 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条件？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
⒈申请人不具有本县户籍或者属于本县农村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⒉申请人在本县城区稳定就业，且申请之日前连续在城区由用人单位缴交社保满3年及以上；或属于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申请之日前在本县城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3个月（含）以上的普通全日制高校毕业生。
⒊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闽清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统计部门公布数据为准），其中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上述标准的2倍（具体标准同本条（一）款第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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